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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!立法目的"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#发扬人

道主义精神#促进和平进步事业#保障 红 十 字 会 依 法 履 行 职

责#制定本法$
第二条 !中国红十字会"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

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#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$
第三条 !参加红十字会"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#不分民

族%种族%性别%职业%宗教信仰%教育程度#承认中国红十字会

章程并缴纳会费的#可以自愿参加红十字会$
第四条 !工作章程"中国红十字会遵守宪法和法律#遵

循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确立的基本原则#依照中国参加

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#独立自

主地开展工作$
第五条 !政府和红十字会的相互协作"人民政府对红十

字会给予支持和资助#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#并对其活

动进行监督&红十字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与其职责有关的活

动$
第六条 !对外关系原则"中国红十字会根据独立%平等%

互相尊重的原则#发展同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友好合

作关系$
第七条 !中国红十字会标志"中国红十字会使用白底红

十字标志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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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组织

第八条 !地方各级红十字会建制"县级以上按行政区域

建立地方各级红十字会#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备专职工作人

员$
全国性行业根据需要可以建立行业红十字会$
全国建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$
第九条 !理事会的产生及其职权"各级红十字会理事会

由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$理事会民主选举产生会长和

副会长$
各级红十字会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#由理事会执行会

员代表大会的决议$
理事会向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#接受其监督$
上级红十字会指导下级红十字会工作$
第十条 !名誉正%副会长"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设名誉会

长和名誉副会长$名誉会长和名誉副会长由中国红十字会总

会理事会聘请$
第十一条 !法人资格"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具有社会团体

法人资格&地方各级红十字会%行业红十字会依法取得社会团

体法人资格$’参见社团例第 ()条*

第三章 职责

第十二条 !红十字会职责"红十字会履行下列职责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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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一"开展救灾的准备工作#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$对
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进行救助#

!二"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$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$
组织群众参加现场救护#参与输血献血工作$推动无偿献血#
开展其他人道主义服务活动#

!三"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#
!四"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#
!五"宣传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

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#

!六"依照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$完成人

民政府委托事宜#
!七"依照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开展工

作%
第十三条 &救助’捐赠款物处分(红十字会有权处分其

接受的救助物资#在处分捐赠款物时$应 当 尊 重 捐 赠 者 的 意

愿%
第十四条 &优先通行(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$执行

救助任务并标有红十字标志的人员’物资和交通工具有优先

通行的权利%
第十五条 &对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保障(任何

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’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%
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$以暴力’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

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$比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

定追究刑事责任#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未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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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暴力!威胁方法的"比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

处罚#$参见刑第 %&&条’

第四章 标志

第十六条 (标志作用)红十字标志具有保护作用和标明

作用#
红十字标志的保护使用"是标示在武装冲突中必须受到

尊重和保护的人员和设备#其使用办法"依照日内瓦公约及其

附加议定书的有关规定执行#
红十字标志的标明使用"是标示与红十字活动有关的人

或者物#其使用办法"由国务院规定#
第十七条 (红新月标志比照使用)因宗教信仰使用红新

月标志的"其使用办法适用红十字标志的使用规定#
第 十八条 (军队使用红十字标志)军 队 使 用 红 十 字 标

志"依照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有关规定执行#
第 十九条 (禁止红十字标志滥用)禁 止 滥 用 红 十 字 标

志#
对于滥用红十字标志的"红十字会有权要求其停止使用*

拒绝停止使用的"红十字会可以提请人民政府按照有关法律!
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#

第五章 经费与财产

第二十条 (经费来源)红十字会经费的主要来源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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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一"红十字会会员缴纳的会费#
!二"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#
!三"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#
!四"人民政府的拨款$
第二十一条 %国家扶持&国家对红十字会兴办的与其宗

旨相符的社会福利事业给予扶持$
第二十二条 %募捐&红十字会为开展救助工作’可以进

行募捐活动$
第二十三条 %捐赠物质接受的优惠待遇&红十字会接受

用于救助和公益事业的捐赠物资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减

税(免税的优惠待遇$
第二十四条 %经费使用(审查监督&红十字会建立经费

审查监督制度$
红十字会的经费使用应当与其宗旨相一致$
红十字会对接受的境外捐赠款物’应当建立专项审查监

督制度$
红十字会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每年向红十字会理事会

报告$
第二十五条 %政府监督&红十字会的经费使用情况依照

国家有关法律(法规的规定’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$
第二十六条 %经费(财产不得侵占(挪用&任何组织和个

人不得侵占和挪用红十字会的经费和财产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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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七条 !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确立原则和日

内瓦公约"本法所称#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确立的基本原

则$%是指 &’()年 &*月内瓦国际红十字大会第二十五次会议

通过的#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章程$中确立的人道性+公

正性+中立性+独立性+志愿服务+统一性和普遍性七项基本原

则,
本法所称#日内瓦公约$%是指中国加入的于 &’-’年 (月

&.日缔结的日内瓦四公约%即/0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

境遇之日内瓦公约1+0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

者 境遇之日内瓦公约1+0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1和0关
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1,

本法所称日内瓦公约#附加议定书$%是指中国加入的于

&’22年 )月 (日缔结的0&’-’年 (月 &.日日内瓦四公约关

于 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1和0&’-’年 (
月 &.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

附加议定书1,
第二十八条 !生效日期"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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